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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區民生促進會 
 
 
敬啟者： 
 
就香港未來政制發展，本會有以下議見： 
 
1. 普選時間： 

2012 年 (包括行政長官及立法會)，因香港已俱備發展全面普選的經濟條件、

普及教育、新聞自由、完善法制及廉潔公務員體制。 
 

2. 行政長官選舉方法： 
由選舉委員會提名，再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。 
 

3. 行政長官提名： 
 選舉委員人數增加至 1600 人。成員包 400 名直選產生之區議員及約 1200

名由現有界別選舉產生的成員。現有界別選舉的選民基礎應擴大，取消團體

投票而以個人投票取代，例如勞工界代表應由所屬工會的所有合資格會員投

票，航運交通界代表應包括所有單頭車司機等。 
 提名門檻不應提高，若可能情況下更應降低，因這可鼓勵更多不同的背景之

人士參與，以可代表社會不同界別的聲音。因此建議提名人門檻維持 100
人，若可能更應降至 50 人。 

 
4. 立法會選舉方法： 

以全港(不分區)普選產生所有立法會議席。方法採用現時使用的比例代表制。 
 
 

此致 
政制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
 
 
南區民生促進會主席 

   
 
 

陳子陞 
2007 年 9 月 6 日 


